
既有建築物 無障礙書圖範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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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建鋒建築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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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歷

現職： 

李建鋒建築師事務所 主持建築師

臺中市建築公會 使用管理委員會 專員

主要經歷： 

1.彰化縣政府建設處使用管理科。

2.台灣建築中心(綠建築)。

3.歷史老屋活化再利用審查委員。

4.無障礙設施審查委員。

5.社區大學、長青學院講師。

6.建築師公會鑑定委員。



一、無障礙注意事項

     a.法令依據

     b.中央每年的考核

二、既有建築物

        無障礙書圖範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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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建 既有
改善

替改計畫

變更
使用

最新
規範

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
替代改善計畫作業程序及認定原則

提會
審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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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心障礙保護法(110/01/20)

建築技術規則
建築設計施工編 第十章 無障礙建築物(101/10/01)
建築設備編 第二章 給水排水系統及衛生設備

建造執照無障礙設施
工程圖樣種類及說明書應標示事項表(112/04/17)

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(97&102&108)

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
 替代改善計畫作業程序及認定原則(110/12/30)

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特殊教育學校無障礙
設施設備設置要點(112/07/21)

法令依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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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每年的考核

現場考核評分規則

三、…建築物之無障礙設備及設施設置已
       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無
       障礙建築物、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
       規範規定者，不列為…扣分項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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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建築圖說評分：
(一)新建公共建築物應依內政部100/5/2營署
      建管字第1000803049號訂定，自中華民
      國100/7/1生效之「公共建築物建造執照
      無障礙設施工程圖樣種類及說明書應標示
      事項表」規定檢附相關圖說…。
(三)僅納入本規範之圖例，未依個案實際設計
      情形進行繪製者，依未繪製項目逐項缺失
      進行扣分。

8

中央每年的考核

(五)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予列入加分：
(1)無障礙設施設置數量品質雖高於建築技術
     規則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規定，但
     係為符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規定者。
(2)建築相關法規未明定設置數量，但係為因
     應建築物使用用途需求設置之無障礙設施
     者。
(4)設備設施項目以臨時性方式設置非固定式
     型態者。
(5)未實質設置無障礙設備設施，僅設置標誌
     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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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每年的考核



加分項目

第一類：整體規劃。
第二類：無障礙設備、設施數量
                高於法規要求。
第三類：無障礙設備、設施品質
                高於法規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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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每年的考核

1-1全區引導設施清楚明確具有整體規
      劃性且設有全區無障礙設施配置圖

1.配置圖、引導設施非以固定式永久性
   材質設置者（如以A4紙列印護貝後
   黏貼、以珍珠板黏貼、配置圖易於抽
   換）不加分。
2.配置圖未標示無障礙設施者不加分。

全區無障礙設施配置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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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教育部已於112年7月21日臺教國署原字第
1120089877A號令訂定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
校及特殊教育學校無障礙設施設備設置要點，
第7點明定:「學校應考量行動不便者之需求，
於第三點及第四點所定校門出入口及無障礙通
路周邊，設置標誌、地圖…。前項地圖應標示
供輪椅、輔具使用者使用之主要出入口、無障
礙通路路線圖及其他無障礙設施、設備項目；
並得以電子形式置於學校網頁，以供查
閱。」…

全區無障礙設施配置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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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-1櫃台、服務台高度≦90公分，符合規範附
      錄之設置標準，並配合建物使用性質提供

視障者點字相關設備、輪椅專用充電插座
       或維修器材等服務。
不加分標準：
1.結帳櫃台、服務台之膝蓋淨容納空間不符合
    規範。
2.櫃台、服務台係為符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規
    定，不加分。
3.移動式櫃台非屬固定式型態設置，不加分。

櫃台、服務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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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教育部已於112年7月21日臺教國署原字第
1120089877A號令訂定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
校及特殊教育學校無障礙設施設備設置要點，
第7點明定:「學校應保留行動不便者進出、停
留及使用戶外活動場所之空間。前項所定空間，
其設有供行動不便者使用之桌椅、洗手臺、飲
水機、供輔具充電插座、求助鈴及其他相關設
施、設備者，應參照無障礙規範參考附錄正向
接近可及範圍、側向接近可及範圍與膝蓋淨容
納空間之規定辦理。」…

設置
無障礙專區

配合建物使用性質規劃無障礙專區，相
關設備如公用電話、電氣開關及插座高
度、電腦、家具用品等設置均有考量身
障者需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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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建築物增設符合規定之無障礙廁所、無障礙昇
    降設備、無障礙樓梯、無障礙停車位。

2.一般廁所內增設符合規定之無障礙小便器:
 輪椅乘坐者進入一般男廁之路徑、無障礙小便
    器設置空間之迴轉直徑、洗面盆使用空間、隔
    板設置，應一併檢討。

3.設有無障礙小便器之一般廁所順平無門檻並有
    考量止水設計。108年6月30日前申請建造執照

4.舞台、講台設有無障礙斜坡道或昇降機可供行
    動不便人士上台。

高於法規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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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於法規要求

5.建築物或建築基地內增設無障礙機車停車位
   並設有明確之引導標示。
6.設有固定座椅場所增設符合規定之輪椅觀眾
   席位。
7.客房或教室室內出入口寬度全部大於90公分
8.無障礙廁所增設照護床、人工肛門污物盆。
9.既有建築物主要通路設置有緊急求助鈴或服
    務鈴。
10.旅館類一般客房設有緊急求助鈴。
11.一般廁所廁間設有輔助行動不便者使用之
      扶手、掛衣勾(置物架)及緊急求助鈴。 16

高於法規要求

1.環繞型求助鈴加鍊或使用無線遙控式擴大可
    求助範圍。
2.無障礙昇降機設置有固定輔助設施供長者使
    用，扣除輔助設施使用空間後昇降機廂深度
    仍符合規定。
3.提高牆面/樓梯級高、級深之對比色或加設
    弱視提醒設施，方便弱視者使用。
4.無障礙浴室設有紅外線感知器並與緊急求助
    鈴連動。
5.無障礙停車位設有語音提醒設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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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無障礙廁所盥洗室內之衛生紙置放處、衣物
    置物架(掛勾)、馬桶坐墊消毒殺菌設施、洗
    手乳及蓮蓬頭固定架等高度距地板面80至
    100公分，符合規範附錄之設置標準。
7.無障礙浴室內之衣物置物架(掛勾)、沐浴用
    品、洗手乳、吹風機及蓮蓬頭固定架等高度
    距地板面80至100公分，符合規範附錄之設
    置標準。

高於法規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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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障礙圖面
應標示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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